
永科发〔2019〕17号                                         


关于开展2019年度市级星
创天地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管理区、经开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动我市农业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步伐，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助推乡村振兴和科技扶贫精准脱贫，市科技局决定开展2019年度市级星创天地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按照《永州市促进星创天地发展与管理暂行办法》（永科发[2019]16号）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申请认定永州市星创天地的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实施主体应是在永州市内注册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服务机构，具备一定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包括农业科技园区、涉农高校院所、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
（二）具备基本的服务设施。有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办公场所，能够为农村创新创业者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创意创业空间、研发和检验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及一定面积的创新创业试验示范基地、创业培训基地。
（三）具有相应的产业背景和科技支撑。立足地方农业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建有一定规模的相对集中连片的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有较明确的技术支撑单位，促进科技成果向农村转移转化，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具有多元化的人才服务队伍。至少有3名以上创业导师（可兼职）和5名以上具有相应专业知识、技能人员的创业服务团队，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与培训，加强科学普及，解决涉及技术、金融、管理、法律、财务、市场营销、知识产权等方面实际问题。
（五）具有较好的创业孵化基础。已吸引入驻的创客、创业团队或初创企业不少于2个（入驻创客、创业团队、企业经营项目应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运营良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针对创客、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和运营制度。　
二、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填写申报书（附件1），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报所在县区（管理区、经开区）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各县区（管理区、经开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提出推荐意见，并提交纸质推荐函和《永州市星创天地信息汇总表》（附件2）至市科技局。
3、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各县区（管理区、经开区）科技主管部门推荐的星创天地进行评审和现场核查。符合条件的，认定为永州市星创天地，并在市科技局官方网站公布。
三、时间安排

各单位申报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1月22日。各县区（管理区、经开区）推荐时间截止至2019年11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星辉         

电  话：07468217921   13874356029

地址：冷水滩区湘江东路166号潇湘大厦1320室

电子邮箱：172129527@qq.com  

永州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11月11日
附件1：
永州市星创天地申报书
(2019年度)

	星创天地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推荐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永州市科学技术局制
2019年11月

填写说明
1、申报书中不得出现违反法律及相关保密规定的内容，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申报人对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申报单位、推荐单位：按单位公章填写全称。
	一、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星创天地名称
	（名称建议统一为：***星创天地）
成立时间

	实施主体名称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依托单位类型
	□农业科技园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企业孵化器   □涉农高校院所    □科技型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科技特派员服务站      □其他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星创天地基本情况

	星创天地总面积（m2）
	

	①农业用地面积（m2）
	

	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面积（m2）
	

	      ③办公场地面积（m2）
	

	      ④公共服务面积（m2）
	

	星创天地专业领域及特色
	

	硬件设施设备情况
	

	“互联网+农业”线上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需提供相关附件）
	

	组织农村创新创业活动（场次）

（需提供相关附件）
	

	组织农业科技培训（场次）

（需提供相关附件）
	

	农业科技专家数量（含科技特派员、

“三区”科技人才、地方科技人才等）（人）

（需提供相关附件）
	

	已入驻的创客、创业团队数量（个）

（需提供相关附件）
	

	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人）

（需提供相关附件）
	

	孵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个）

（需提供相关附件）
	

	三、星创天地主要负责人及团队情况

	星创天地主要

负责人简介

（200字）
	

	管理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姓名
	专业
	专/兼职
	职务职责

	1
	
	
	
	

	2
	
	
	
	

	3
	
	
	
	

	4
	
	
	
	

	5
	
	
	
	

	创业导师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专/兼职
	专业特长

	1
	
	
	
	

	2
	
	
	
	

	3
	
	
	
	

	4
	
	
	
	

	5
	
	
	
	

	
	
	
	
	

	
	
	
	
	

	四、星创天地建设情况

	1.星创天地的功能定位、特色和理念（限500字）

	

	2.星创天地的总体运营情况（限500字）

	

	3.星创天地的服务模式和内容（限800字）

	（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指导服务、创业培训服务、投融资服务、创业培育孵化、创新创业政策梳理和指导等）

	4.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情况（限500字）

	（包括但不限于培育和吸引创客、创新创业团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初创企业入驻情况，成功孵化农业创业企业情况等）

	5. 技术创新服务情况（限500字）

	（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先进适用农技、农机及提供其他技术指导服务等）

	6.开展人才培训和创业教育培训活动情况（限500字）

	（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网络培训、授课培训、田间培训和一线实训，创业沙龙、大讲堂、训练营等培训活动情况）

	7.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情况（限500字）

	

	8.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情况（限500字）

	

	9.成功孵化农业创业企业案例或其他富有特色的成功创新创业服务情况（限800字）

	（星创天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资源，创新性地开展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情况）

	10.星创天地下一步建设计划和目标（2018-2019年）（限500字）

	

	五、附件材料

	序号
	附件名称
	是否必备
	备注

	1
	星创天地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是
	

	2
	固定办公场所的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
	是
	

	3
	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创新创业场地等场地及其他硬件设施设备的图片资料或其他佐证资料
	是
	

	4
	聘请创业导师、管理团队的服务协议和组织农村创新创业活动及等佐证材料
	是
	

	5
	“互联网+农业”线上服务平台建设的相关附件材料
	是
	

	6
	为星创天地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的农业科技专家（含科技特派员、“三区”科技人才、地方科技人才等）及组织农业科技培训的相关附件材料
	是
	

	7
	已入驻创客、创业团队，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孵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名单（包括：名称、进驻时间、注册资金、技术领域等），以及与其签署的服务协议；已孵化或转化的创业企业应提供加盖各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是
	

	8
	其他相关材料
	否
	

	六、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参与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永州市星创天地信息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星创天地名称
	实施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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